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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制定是判断内部控制

缺陷存在性，进而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

环节。认定标准可以帮助企业追踪内部控制风险的

具体路径并指明内部控制持续改进的方向，同时也

有助于外部信息使用者了解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产生

的过程，引导利益相关者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

自 2002年美国 SOX法案颁布以来，世界各国

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

内部控制规范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国外

的相关内部控制规范主要是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概念

性定义和等级分类提出要求，对于不同程度内部控

制缺陷的具体认定标准并没有出台单独的评价规

范。相比之下，2011年，监管规则首次强调在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中制订内部控制缺陷的定量认

定标准。随后，2012年财政部发文，从试点企业开

始，制定适合本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

一般缺陷的定性和定量标准，并从2014年开始在上

市公司中全面执行。当内部控制缺陷的划分标准模

糊时，企业对缺陷的认定和披露有较大的选择权，鉴

于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会向投资者传递消极的信

息，部分上市公司会选择“披露好消息”“隐藏坏消

息”，少报、不报，或者把原来应归为重大缺陷的问题

降级为重要缺陷或一般缺陷，导致披露出来的内部

控制缺陷信息缺乏可靠性。

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强制披露，体现

了董事会及管理层对财务和非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及其影响程度的识别和控制，为评价企业是否存

在内部控制缺陷以及缺陷的严重程度提供了明确的

可操作的“度量尺”。定量认定标准迫使有内部控制

缺陷的企业“自揭其短”，缩小其“自由裁定”的空间，

同时为外部使用者的内部控制评价提供了清晰的依

据，这对突破现行内部控制规范的执行困境、提高企

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保障内部控制制度的有

效执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针对内部控制缺陷

认定标准相关问题的探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情景，在梳理内部控

制缺陷认定标准相关制度规范的基础上，总结各阶

段关于认定标准制定和披露的要点。同时，根据

2009 ~ 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和认定标

准的披露信息，统计分析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

披露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文献的角度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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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相关的研究成果，并提出

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展望。本文的研究丰

富了关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现状和评价的

相关文献，同时也希望对完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

准的制定、改进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机制和提升内部

控制缺陷监管水平提供思路与建议。

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相关制度规范

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相关的制度规范在

2008年出台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才被明

确提出，上述规范指出：①企业应当制定内部控制缺

陷认定标准。②针对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应当

明确缺陷的严重性和产生的原因，并进行修正。对缺

陷的具体情况要及时向董事会、监事会或者经理层

报告，并在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中披露。但是，2008版
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只强调了制定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标准的必要性，并未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

标准的相关内容做出详细规定。同时，根据 2008年
有关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工

作重点在于对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评价、描述、

情况说明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显然，企业对内部

控制缺陷的认定仅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具体操作

仍停留在非量化评定标准的阶段。

2010年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

引，作为其中之一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对内

部控制缺陷的认定与评价主要规范了以下四项基本

内容：①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按照运行和设计以及影

响程度的分类和定义，规定具体的认定标准由企业

自行确定；②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权限和程序（初步

认定、编制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汇总表、提出认定意见、

报告），重大缺陷应当由董事会予以最终认定；③建

立评价质量交叉复核制度；④企业对于认定的重大

缺陷的应对策略及责任追究。但是，2010版的《企业

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仍然侧重于定性评价，没有关于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量化认定标准的规定。

2011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和《上市公司实施企业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监管问题解答》，对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了界定，首次强调

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中要确定内部控制缺

陷的定量和定性认定标准。2012年 2月 23日，财政

部发布《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中相关问题解

释第1号》，要求试点企业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综合

考虑，确定适合本企业三种缺陷的具体认定标准。根

据《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

制规范体系的通知》的要求，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缺

陷标准的具体认定在试点企业中率先实施，并于

2014年逐步过渡到全面推行。2014年证监会会同财

政部颁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

要求区分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分别披

露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认定标准，以及

认定结果和缺陷的性质、影响、整改情况、整改计划

等内容。至此，财务和非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量

化认定标准才得以普遍推行。

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现状

1. 基于认定标准、内部控制缺陷和内外部评价

的对比。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规则的变迁过程表明，内

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直到 2011年才部分地被

要求披露和执行。作为内部控制监督和评价的标准，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以及审计师的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均应以其制定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为

依据。本文将 2009 ~ 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内部控制缺陷

和内部控制的内外部评价等进行了对比分析，如表

1 ~表3所示，结果表明：

（1）如表 1Panel A所示，2011年以前，在内部控

制缺陷认定标准没有出台具体披露规范的阶段，没

有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方法。

2011 ~ 2015年，随着相关政策法规的推进，上市公司

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描述和三种缺

陷类型的划分日趋具体和详尽，认定标准的披露质

量逐步提高。尤其自2013年开始，与2012年度相比，

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披露比例有了大幅度增

加。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2808家A股上市公司

中，有2664家披露了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其中201家
公司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占 7.5%；53家
仅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定性标准，占 2%；2410家披露

了完整清晰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性及定量认

定标准，占90.5%。

（2）如表 1Panel B所示，2009 ~ 2015年，上市公

司中披露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平均占比为

16.2%，披露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占比为

4.4%。在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中，约

40%的公司没有披露详细的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

准。出具内部控制整体或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无效结

论的公司中，部分没有披露详细的内部控制缺陷定



注：根据迪博2009 ~ 2015年“内部控制审计库”以及上市公司披露的“内
部控制审计（鉴证）报告”的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截止到各年 12月 31日前上
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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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上述对比分析说明，部分公

司在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和内部控

制有效性的判断中并没有依据明确

的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

（3）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与审计

师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评价存在差

异，反映出双方的评价标准存在不

一致。2009 ~ 2015年审计师出具内

部控制审计（鉴证）报告的数量呈上

升趋势，其中，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比

例维持在 97%以上，非标准审计意

见占比较低，具体如表2、表3所示。

一方面，内部控制自评整体或

部分无效上市公司数（7 年共 103
家）远低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上市公司数（7年共273家）；

另一方面，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内部

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与其内部控制

自评结论也存在差异。2009 ~ 2015
年 273家出具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

意见的上市公司中只有 70家内部

控制自评整体或部分无效。自评报

告与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对缺

陷认定存在的差异主要包括：两份

报告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描述不一

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发现公司未

Panel A：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披露情况

年 度

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公司数

其中：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仅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定性标准

定量和定性标准均披露

Panel B：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比较

年 度

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公司数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公司数

披露财报内部控制缺陷公司数

其中：披露财报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

出具内部控制整体或部分无效结论公司数

出具内部控制整体或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无效结论公司数

其中：披露财报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

2009
1090
1090

0
0

2009
1090
316
30
0
2
2
0

2010
1608
1608

0
0

2010
1608
333
24
0
3
3
0

2011
1826
1603
101
122

2011
1826
219
52
9
2
2
1

2012
2226
1376
374
476

2012
2226
425
98
33
4
4
1

2013
2268
498
82

1688

2013
2268
272
104
72
25
16
11

2014
2539
400
87

2052

2014
2539
309
158
117
35
26
20

2015
2664
201
53

2410

2015
2664
426
162
144
32
21
21

合计

14221
6776
697
6748

合计

14221
2300
628
375
103
74
54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小计

非标准
内部控
制审计
意见

5
1
5
25
55
84
98
273

对应的自评报告
内部控制有效性结论

整体
有效

5
0
4
23
37
55
72
196

整体
无效

0
1
1
2
4
5
6
19

部分
有效

0
0
0
0
13
23
15
51

未出
具

0
0
0
0
1
1
5
7

对应的自评报告是否有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无或
未披露

5
1
2
7
6
4
5
30

披露不完整（仅
定性或定量标准）

0
0
1
6
4
7
4
22

定性和
定量标准

0
0
2
12
45
73
89
221

年度

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鉴证）报
告公司数

其中：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数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公司数

保留意见的公司数

否定意见的公司数

无法表示意见的公司数

出具非标准审计（鉴证）报告意
见小计

2009

573

568

2

0
1
2

5

2010

659

658

0

0
1
0

1

2011

959

954

4

0
1
0

5

2012

1521

1496

21

0
4
0

25

2013

1788

1733

39

2
13
1

55

2014

2044

1960

58

2
21
3

84

2015

2243

2145

78

2
18
0

98

合计

9787

9514

202

6
59
6

273

表 1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和自评结论的披露情况

表 2 审计师内部控制审计（鉴证）报告意见汇总

表 3 内部控制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其内部控制自评结论的比较

注：根据迪博2009 ~ 2015年“内部控制评价缺陷库”、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数据进行统计；在
统计定量标准时，不包括定量标准表述不清或模糊的情形，如：偏离目标程度超过 10%；偏离财务报告重要性水平的
10%（但未指明重要性水平如何判断）；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包括三种缺陷，当一个公司存在多种缺陷时算一个样本。

注：未出具包括自评报告没有出具明确的内控有效性结论或没有披露
内控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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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内部控制问题、公司和审计师认定的缺陷类

型不同等。同时，据统计，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整体或

部分无效但未出具非标准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的公司

有34家，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上市公司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以

及上市公司存在的财务报告重大缺陷已经整改。

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设

定情况。为进一步考察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缺陷定量标准的设定情况，本文对样本公司定量标

准的使用比例和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水平标准的设

定方式进行了统计分析。定量标准是指根据内部控

制缺陷造成财务错报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大小

进行缺陷严重程度的量化界定。从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缺陷重要性水平的设定方式上来看，定量标准大

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基准指标百分比法。这类方法在上市公司中

使用得最为普遍，通常的做法是将利润、经营收入、

总资产等财务指标中的一个或几个作为基准指标，

同时设定基准指标的一定百分比来确定重要性水

平，然后根据内部控制缺陷导致的财务报告错报、漏

报或损失金额与重要性水平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缺陷

等级。如中粮地产（000031）2013年的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设定为：会计信息错报与漏报的

金额达到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税前利润的 5%时确认

为重大缺陷；小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税前利润的

5%，大于等于 3.75%时认定为重要缺陷；小于 3.75%
时认定为一般缺陷。

据统计，上市公司使用基准指标百分比法时采

用的财务指标按其性质和内容可大致划分为八大

类，分别是利润类（如利润总额、净利润、毛利、营业

利润等）、收入类（如经营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收入

总额）、资产类（总资产）、所有者权益类（所有者权

益）、负债类（总负债）、成本费用类（如费用、成本、主

营业务成本）、现金流量类（如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现金流量总额）和其他类（损失

等）。据笔者统计，2011 ~ 2015年上市公司八大类财

务指标的使用情况中，利润类、收入类、资产类和权

益类指标 5 年的平均使用比例分别达到 62.8%、

57.4%、63.2%和 25.5%，是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缺陷评价最常用的指标，负债类、成本费用

类、现金流量类和其他类的使用频率较低（上市公司

在选择财务指标类别时，存在选择一个或多个指标

的情形；占比是指每类财务指标的使用频数除以披

露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的公司数）。另外，从各年

的变化趋势来看，上市公司对财务指标的设定也逐

步从单一指标转变为多重指标，指标的覆盖面有所

增加。各类指标百分比的阈值设置显示：在重大缺陷

方面，利润类、收入类、资产类和权益类指标的阈值

众数分别为 5%、1%、1%和 1%；在重要缺陷方面，利

润类、收入类、资产类和权益类指标的阈值众数分别

为3%、0.5%、0.5%和0.5%。

（2）绝对金额法。这类方法通常是为重大缺陷、

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设置具体的金额临界值。比如，

海南高速（000886）2012年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

陷认定标准设定为：当公司合并报表的错报大于等于

净资产总额 500万元，直接财产损失金额大于等于

100万元时，认定为重大缺陷；当公司合并报表的错

报大于等于净资产总额200万元且小于500万元，直

接财产损失金额大于等于 50万元且小于 100万元

时，认定为重要缺陷；净资产总额小于200万元，直接

财产损失金额小于50万元的错报认定为一般缺陷。

（3）同时使用百分比法和绝对金额法。比如，南

玻A（000012）2015年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

标准设定为：按合并报表口径，错报影响净利润的金

额大于等于净利润的 3%且绝对金额不低于 3000万
元、错报影响资产负债的金额大于等于资产的 1%
的，认定为重大缺陷；错报影响净利润的金额大于等

于净利润的 2%且绝对金额不低于 2000万元、错报

影响资产负债的金额大于等于资产的 0.5%但小于

1%的，认定为重要缺陷；其他的认定为一般缺陷。

3.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和缺陷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

制定和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现状来看，近年来在监

管规范的不断完善和监管机构的不断推动下，上市

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认识更趋理性和客观，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呈现逐年稳步提升的趋势。

但不可否认，上市公司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

定和缺陷披露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设

定缺乏严谨性和可比性。如内部控制缺陷重要性水

平在公司间的差异较大，且选择的对照期并不统一，

运用百分比指标和绝对数指标相结合的公司经换算

后两类指标的数值无法对应。从定性认定标准的设

定来看，则存在三种缺陷的分级标准照搬定义、缺陷

事件描述含糊、缺陷的认定依据不统一等问题。

（2）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不完整，总体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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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重大缺陷披露数量不足。例如，与国外上市公司披

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统计结果相比，2008年美国

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比例为 16.9%，日本

公司为2.1%，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

披露比例在2009 ~ 2015年平均不到1%。部分上市公

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模糊、可读性差；或是

只笼统地指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但对缺陷等级避

而不谈，对明显应当被确认的重大缺陷降级处理；

部分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时，仅仅侧重于披露

缺陷事件本身，对导致缺陷的原因、缺陷严重程度

的分级以及未来的整改计划等关键问题则没有详细

提及。

四、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在国内相关制度规范的推动下，中国情

景下有关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相关研究成为热

点。部分学者统计分析了我国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

准的披露情况，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

定标准的披露比例和披露质量较低[1]，公司自行披

露的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差异较大[2]，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标准的制定具有一定的行业特征，且认定

标准变更后趋向于使用更低的比率阈值[3]。

在实证研究方面，较多文献聚焦于分析内部控

制缺陷认定标准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从董事会的职

能履行来看，良好的董事会治理可有效提高内部控

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即董事会监督职能越强，企业

制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越严

格；董事会的咨询职能在后续采用定量标准的样本

中作用明显[4]。此外，认定标准制定和变更也会受到

管理层私利动机的负面影响。在管理层机会主义的

动机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程度会负向影响内部控

制缺陷认定标准的透明度[5]。管理层权力越大，内部

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披露质量越低[6]。在管理层卸

责动机下，新任管理层在首个完整任职年份将内部

控制缺陷定量标准调整得更加宽松，进而实现降低

内部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目的[7]。

从外部约束机制来看，尹律等[8]对内部控制缺

陷认定标准的披露质量进行了分析，发现产品市场

竞争对提升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披露质量有积

极作用；且环境敏感性越高，上述正相关关系越

强。杨婧、郑石桥[9]从行业性质的角度展开研究，发

现不同行业门类间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

准具有异质性，竞争程度越高的行业，内部控制缺陷

认定标准越严格。

从经济后果来看，谢凡等[10]发现内部控制缺陷

定量认定标准制定越严格，越能降低股东和管理层

之间的代理成本。同时，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和更高的

市场化进程与严格的认定标准之间存在互补作用。

张俊民等[11]以信号传递理论为依托，考察了认定标

准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发现认定标准的宽严程度与

内部控制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但与反映内部控制

审计投入的审计延迟的关系则不明显。他们进一步

对定量标准的指标设置类型进行细分，发现与资产

类、利润类和收入类认定标准相比，审计师对严格的

权益类认定标准会更为敏感。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内部控制认定标准的披

露质量和指标设置重要性水平的高低受内部公司治

理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的共同影响。而认定标准由

谁制定、参照标准如何、由谁执行，以及对认定标准

的实施效果等的研究，仍然值得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五、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1. 政策建议。如前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增强同行业、同规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标准的可比性。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内部

控制缺陷严重程度判断中具有自由裁量权。企业自

行确定认定标准可能具有随意性，使得公司间的认

定标准不可比，导致类似缺陷在某些公司中被认定

为重大缺陷，而在另一些公司中被认定为重要缺陷，

甚至是一般缺陷。本文认为，为了使目前执行的定量

标准更具说服力和科学性，相关规定可以进一步要

求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人员对量化的依据和缺陷评价

的结论予以详细说明。此外，提高内部控制缺陷定量

认定标准在公司间的可比性，如在同行业、同规模的

企业中设置类似的重要性水平，统一定量标准的指

标选择和基期设定，减少企业操纵定量标准的空间，

这是内部控制监管需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2）建立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处罚机制。新制度

经济学指出，推动制度有效执行的背后需要相应的

惩罚机制支撑。目前我国尚未建立隐瞒内部控制缺

陷的惩罚机制，而且我国经理人市场还相当不成熟，

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尚未建立，这都导致了我国上市

公司的管理层有动机隐藏缺陷[1]。因此，建立相应的

隐藏内部控制缺陷的惩罚机制，要求管理层严格按

照董事会制定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对可能存在

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识别、认定并及时披露，十分必

要。一旦上市公司未按规定评价内部控制、隐藏内部

控制缺陷信息时，就应当追究董事会和高管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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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的责任，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

（3）促进企业和审计师采用统一的内部控制缺

陷认定标准。目前，《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第 22
条规定了审计师判定企业内部控制可能存在重大

缺陷的四种迹象。实务中，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

对重要性也提出了量化的参考标准：如对以营利为

目的的企业，重要性量化参考标准为经营性业务的

税前利润或税后净利润的 5%，或总收入的 0.5%；对

非营利组织，为费用总额或总收入的 0.5%。当企业

和审计师采用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不同时，很

可能导致评价结果和信息披露不一致，投资者在解

读信息时容易产生误解。因此，相关规范应当促使

企业和审计师采用同样的认定标准，提高内部控制

自评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鉴证）报告信息的可

比性。

2. 研究展望。未来，针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

准的研究仍有广泛的空间，本文认为：

（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研

究值得深入扩展。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标准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上。认定标准

异质性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如更严格的定量认定

标准，或是更高的认定标准披露质量）是否有助于提

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管理层在职消费等？对经济后

果的拓展有助于进一步形成对定量认定标准更为完

整的综合评价。此外，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要缺

陷和一般缺陷定量认定标准的研究也值得关注。

（2）应当重视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问题。与美国关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不同，我国

的内部控制制度对财务和非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进

行了划分。根据本文对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自

评报告的查阅情况来看，仅有部分公司同时披露了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定量和定性认定标准，

大部分公司仍以定性描述为主。现有研究指出，非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但

是投资者未来对非财务信息的关注会日益增加。因

此，未来可以系统地研究制定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缺陷认定标准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3）关注政府内部控制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实施

问题。2012年以来，一系列针对建立健全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的相关制度规范陆续出台，建立一套

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及其实施机

制，对于在国家治理机制中形成与激励体系相呼应

的制衡约束机制、规范政府内部的权力运行并提高

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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